
附件二 

屏東縣 113 學年度 大同高中國中部 藝術才能美術班新生暨插班生 

聯合甄別書面審查證件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113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姓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就讀學校 _______縣（市）_______市鎮鄉          國民中、小學        年       班 

通訊住址 
□□□ 

 

出生日期 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實足年齡 ＿＿歲＿＿月 

甄別證號 (由學校填寫) 

參加政府機關(構)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，獲 109 至 112 學年度前

三等獎項（僅採認個人賽成績），請將獎狀或證明文件影印成 A4 大小格式依序裝訂於表後。未

符合資格者請勿填寫。 

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

1  年   月   

2  年   月   

3  年   月   

4  年   月   

5  年   月   

6  年   月   

7  年   月   

8  年   月   

9  年   月   

10  年   月   

 


